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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清开发区河长制信息报送与信息共享制度

为全面、及时掌握开发区河长制工作任务推进情况，进一步落实河长制各项工作部署，根据《武清区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方案》（津武党办〔2017〕28号）、《武清开发区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方案》（武开发司发〔2017〕3 号）的文件精神，结合开发区河长制工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一、报送原则

1、及时：工作信息及时收集、定期报送；紧急或重要信息报送直呈直报。

2、准确：实事求是，表述、用词、分析、数字务求真实准确。

3、典型：重点报送河长制推进过程中好制度、好经验、好做法。

4、共享：河长制工作信息与有关部门共享。

二、信息专报

1、专报信息报送。各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成员部门责任人、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联络员部门应将重要、紧急的河长制相关信息第一时间整理上报至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负责整理、汇总、上报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主任。

2、专报信息处理。各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成员部门责任人、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联络员应事先将上报信息梳理清楚，确保重要事项表述清晰、关键数据准确无误。

3、专报信息内容。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成员部门责任人、开发区河长办公室联络员需立即呈报开发区河长的工作信息；需专报开发区河长办公室的信息。

4、主要专报事项。河（坑塘）保护管理工作中出现的重大突发性事件；跨区域、跨流域、跨部门的重大协调问题；对新闻媒体、网络反映的涉及河（坑塘）保护管理和河长制工作的热点舆情；其他需要上报的事项。

三、工作月报

1、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向区河长办报送内容：

1.1、贯彻落实区总河长会议、区河长制工作会议重大决策、部署等相关工作的推进情况；

1.2、河长制工作任务进展情况。河长制工作任务，主要是指开发区总河长会议研究部署的年度重点工作。在报送工作进展的基础上，重点突出推进工作过程中的新思路、新举措、典型做法、先进经验以及工作创新、特色和亮点；

1.3、河长制组织机构建设，河长制制度、机制建设等动态；

1.4、与河长制工作相关的舆情信息等；

1.5、反映本部门、本单位河长制工作新情况、新问题和建议意见。

　　2、报送方式：相关信息通过邮箱报送

　　3、报送要求：每月25日前（遇重大节日应提前）完成信息报送。涉密信息的报送应当遵守相关保密规定。

四、信息共享

　　1、通过开发区政务网站、开发区河长制微信群 等各种渠道共享河长制工作信息。

　　2、实现共享的工作信息包括：河道水质、河道基本属性、数据统计分析、河长制工作制度、工作文件（含通知、方案、政策、各种报表等）、工作简报、河长名单、工作任务进展情况、河道投诉建议处理情况等。

　五、信息汇总

　　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各成员部门负责人、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联络员按要求，及时、规范、统一上报信息至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定期统计并通报各成员部门信息报送及采用情况。河长制信息报送和共享作为年终考核的一项指标。

　六、本制度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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